附件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学院（研究院）党委（党总支）
	1.1学院（研究院）党委（党总支）为“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制定三年双向培养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报组织部备案。
1.2学院（研究院）党委（党总支）每学期至少专题研究1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建设工作。
1.3坚持和完善学院（研究院）党委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讨论决定事关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等，列席人员要扩大到“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
1.4选优配强“双带头人”工作室所在支部班子，为支部书记选配得力助手，保证“双带头人”工作室所在支部和支部班子相对稳定。
1.5加强对“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工作指导，严格规范“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
1.6学院（研究院）党委（党总支）书记专门联系“双带头人”工作室所在党支部，每月至少参加支部活动1次。
1.7同等条件下，把“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作为学院推荐干部和岗位职称晋升的重要参考。
1.8保障“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按要求参加各级各类培训，年度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56学时。
1.9 从处级党务干部、教授中为“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选定培养导师，建立“1+1”培养模式。
1.10在学院微信公众号、学院网站开辟专栏宣传“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进展，每学期定期向组织部报送工作新闻和信息。
1.11提供“双带头人”工作室建设配套经费。
1.12按照有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有制度的“六有”标准建设“双带头人”工作室场地。室内张贴悬挂党旗、入党誓词、三会一课制度、党支部组织架构图、党支部荣誉等；订阅党报党刊和其他读物并定期更新；配备会议桌椅、资料柜等。
1.13参照学校有关办法制定学院党务工作干部激励制度，教师党支部书记的党务工作计入工作量，在分配学院（研究院）年底奖励性绩效工资时进行统筹考虑。
1.14每年定期开展教师党支部书记述党建工作，对表现优秀的进行表彰奖励，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要及时进行调整。

	2教师党支部
	2.1党支部结构合理，人数规模适当，党员人数一般不超过30人。
2.2按期规范做好换届工作，注重配备熟悉和热爱党务工作的青年党员学术骨干担任副书记或委员。
2.3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全面推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支部组织生活经常、认真、严肃。
2.4严格落实《系务会制度》，教师党支部书记参与决策本单位重要事项，特别是在涉及人员聘用、晋职晋级、评奖评优、教育教学、科研管理、学术活动时，能够充分发挥把好政治关、师德关的作用。
2.5建立工作台账和联系制度，在高层次人才、优秀青年教师、海外留学归国教师中发展党员成效显著。
2.6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党费收缴、党员激励关爱帮扶和党纪处分、组织处置等基础性工作扎实。
2.7支部党员模范遵守师德规范、践行学术道德、严守纪律底线，无违反师德师风情况。
2.8有相对成熟且正在持续建设的课程育人、科研育人等育人载体和平台。
2.9党支部近3年曾获得校级（含）以上党组织表彰奖励。

	3教师党支部书记
	3.1热爱党的工作，熟悉了解教师党支部情况，担任党支部书记职务满1年（含）以上。
3.2教学科研工作基础扎实，基本素质好，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3.3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实践应用等方面业绩突出，入选国家人才项目，或为学校相关学科带头人。
3.4近3年曾获得校级（含）以上党组织表彰奖励。近3年曾承担校级（含）以上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课题研究，或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过相关论文。
3.5作为项目组重要成员近3年曾获得校级（含）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励。
3.6直接参与学校重点学科建设或学校“双一流”重点项目建设，或学校教学改革项目建设。



